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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专栏

实事求是的法理阐释

张　颵

　　内容提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的理论基石。法治体系始终在调和认知、规范和实践的关系，实事求是就是一种处理三者

关系的程序理论，它包含了“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

识”等五个环节。由此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政治原则，在以党章为首的党规体系当中，体

现为探索与纠偏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在党规与国

法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中，实事求是发挥着党规对国法的引领作用。在立法领

域，它化解了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最大程度的立法共识；在司法

领域，它体现为“事”上严格遵循证据规则，“是”上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求”上严格遵循

依法纠错，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形式价值的教条化，实现客观公正、人民满意的司法

裁判。

关键词：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确性主张　证立　适度客观性

张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实事求是既是一种政治话语，也是一项法律原则。作为政治话语，实事求是是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和实践方法论。〔１〕 作

为法律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直接规定在宪法以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但在立法与

司法领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立法法》第６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
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在党

规体系中，《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

（三）项则将实事求是与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党内法规为准绳等同起来。〔２〕 可以说，实

·５·

〔１〕

〔２〕

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

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参见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学习时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第１版。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三）实事求是。对

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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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既是我党实施各项工作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又是党纪国法中不可或缺的法律原

则，二者必然是统一的，这就需要一种关于实事求是的一般性理论。

近代以来，党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实事求是位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机械强调马克思主义原

理难免会陷入教条主义，〔３〕过于强调本土现实则可能掉入经验主义的泥淖。在二者之间

走出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端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当代法学也是西学东渐的

产物，把西方法学知识当成不证而立的权威就会重蹈教条主义覆辙，以本土经验取代马克

思主义以及法学一般原理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因此，实事求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法治思想的基础。一直以来，学界只是将实事求是视为政治指导思想与工作方

法，少有深入的理论分析。〔４〕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规与国法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法体制的根本特征，实事求是实则是贯穿党规与国法的统一性原则。从当代话语哲学

和中国实践观察，实事求是表达的是一种结合了认知、方法与价值的包容性理论，行动主

体从实践出发，提出正确性主张，达成普遍而客观的共识，这一共识既要在理论上可证立，

又要在实践上经得起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在法

治实践中得以证立与实施的。因此，实事求是实质上成为实现党的领导与全面依法治国

相统一的理论基石，从法理上对之加以阐明，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

统一的法理基础。

一　实事求是的法学意涵

（一）实事求是的语义解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初学

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之本意是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详言

之，实事就是“实其事”，实是形容词做动词的使动用法，是确证、核实的意思，实事就是通

过确证、核实，把事情本身搞清楚、弄明白。求是即“求其是”，是指在明了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求事物的内在规律。可见，实事求是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确定的内涵，本意是

指为学者要做到搞清楚客观状况，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实事求是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中，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之一

就是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１９３８年毛泽东的《中国
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１９４１年５月，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再阐释：“‘实

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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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教条主义的典型表述是“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是教条”。参见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７７页。
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理论界对实事求是哲学几乎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人们只从字面上简单地理解实事

求是，没有把实事求是哲学看作现代最深刻的哲学理论创造”。参见韩志伟、高文新：《实事求是哲学论纲》，《长

白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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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研究。……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

实，详细地占有这些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

确的结论。”〔５〕可以说，毛泽东既借用中国成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高度

概括，又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智慧，赋予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

以新的含义。〔６〕

邓小平继承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将实践与真理标准结合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７〕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则将实事求是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出来，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炼式表达，构成了党的

行动法则，也必然辐射到法治领域，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从商谈法哲学对实事求是的阐释

１．实“事”的客观性
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了解实际、掌握实情，搞清楚实事。“事”是我们认

识的对象，关于对象的认识，古典哲学是在主客体二元论的范式下进行思考的。在这种范

式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被认为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过程。一方面，主体需

要具有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客观世界复杂多样，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同主体的认

知水平也不尽相同，想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

面，客体是独立于主体及其认知的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与事件，这些事物与事件是客观存在

的，非主体可以肆意想象虚构。

然而，主客体二元论的范式忽略了任何认知都离不开语言，在语言哲学看来，对外部

世界是什么的认知首先取决于语言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９〕 这一认识很早就体现在中

国文化里，起自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探讨的就是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儒家

的名实之天然关系，〔１０〕道家的无名之实，〔１１〕名家专注于名的诡辩之术。〔１２〕 当代语言哲学

则更深一步，认为语言是人们描述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关键，主客体二元论与其说忽略了语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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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０１页。
参见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第１版。
邓小平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

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版，第１４３页。
参见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第１版。
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史上系统思考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的第一人，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讨论，参见

［奥］维特根斯坦著：《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４页。
在儒家看来，语言符号系统就是“名分”，“世界”就是上下有别、贵贱有差的社会秩序。所谓“正名”，就是通过语

言来调节现实、规范社会，将之纳入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等级秩序中，孔子谈为政，“必也正名乎”，故为政

之道在于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参见《论语·子路第十三》。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参见《道德经·第一章》。

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名家的典型代表是公孙龙，他的著名论断有“白马

非马”“坚白论”。参见《公孙龙子·白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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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如说是预设了一种理想的语言，在认知外部世界的时候，语言完全客观真实地描述

了客观世界，使得人们对外部世界形成正确全面的认识。但是，语言都是现实的语言，以

语言为载体的客观世界的描述往往“失真”。〔１３〕 因为语言维度的引入使得实“事”出现了

两个层次，一是公共语言表达的实事，二是独立于主体及其语言的外部客观世界的实事。

实事求是必然是一种语言交往过程中发生的活动，一种介于社会共识与客观真实之间的

实践活动。

２．“是”：客观规律与正确判断
“是”是追求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后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以及据此作出的客

观判断，如在政治实践中发现普遍原理的应用法则，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司法裁断等。无

论实践应用法则还是司法裁判都需要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概念非常复杂，横跨形而上学、

语义学、知识论等诸多哲学领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论述，法学领域较具代表

性的观点是将客观性分为三种：形而上客观性、认识论客观性与语义客观性。〔１４〕 形而上

客观性是指某些实体在什么程度上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心灵。认识论客观性是指在什么程

度上能够取得关于形而上客观的知识。语义客观性是指主体使用的话语的命题可否以真

或假来评价。如果一个实体的存在和性质独立于主体心灵，它就是形而上客观的。形而

上客观的事物无疑具有独立性，只是独立的程度不同，取决于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根据

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差异，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客观性：（１）低度的客观性，即认知者所
在的共同体认为和决定何为正确；（２）强度的客观性，即外在于主体的形而上客观性；
（３）适度的客观性，即介于强度与低度客观性之间，认知者在尽可能优化的条件下达到的
客观性。这三种客观性概念表明，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客观性过于抽象不可测度，简单满足

于低度客观性并不可取。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实践程序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会陷入强度客

观性的教条之中，也反对主观经验主义与低度客观性，而是在理论证立与历史实践过程

中，最优化地实现适度客观性。〔１５〕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型期，旧价值体系走向崩溃，新的具有共
识的价值体系仍在建设过程中。每种价值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有识之士在寻找救

国之道的时候，与其说寻找的是真理，不如说是社会共识。因为最容易混淆的是公共客观

性和形而上客观性，而这直接导致了教条主义之争。教条主义执迷于西方理论的形而上

真理性，〔１６〕实际上是误把西方理论等同于制度实践。某种思想或理论具有普遍原理性，

不等于可以当然成为我国政法实践中的客观共识，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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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关于理想语言与日常语言也即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论》与后期的《哲学研究》的区别，参见江怡：《哲学

就是对语言的误用———试论中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消解》，《自然辩证法通讯》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４－２０页。
ＳｅｅＪｕｌｅｓＬ．Ｃｏｌｅｍａｎ，ＢｒｉａｎＬｅｉ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ｅｄ．，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２５２－２５６；ＢｒｉａｎＬｅｉｔｅｒ，Ｌａｗ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Ｊｕｌ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ｄ．，
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９６９－９７６．
关于适度客观性作为最优化实现的客观正确性，参见张颵著：《人民、权威与权利》，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１８－１９页。
“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参

见王明著：《中共５０年》，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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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之所以是主体哲学与生俱来的缺陷，是因为主体哲学一方面追求的形而上的客

观性是一种强客观性，另一方面忽略了行动主体所在的公共生活的现实性。在公共理性

的视域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横亘在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任何主体对外部客观世界

的认知都必须经过主体之间的公共共识，语言及其语法就是这种共识的一部分。相比起

外部事物的形而上客观性，公共生活中的主体之间的共识就生成了既有别于主观性，又不同

于真理客观性的适度客观性，也即主体间的公共客观性，公共客观性是一种理论上可证立和

实践上经得起检验的客观性。

３．“求”：一种对正确性的主张
“求”是一种心理过程和实践过程，内在的心理过程是指动机，外在实践过程则是目的

引导的行为。实事求是在“求”这个环节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有动机去追求，二是

实践目标是什么。动机问题在于对正确性的兴趣是人的基本生命形式，〔１７〕就政治实践与

法治实践来说，“求”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１８〕而实践目标则是何种客观正确性作为目

标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求”意味着实践主体都必须提出正确性主张。任何主体提出

这一主张，就意味着对这一主张负有证立义务。〔１９〕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法

律主体提出一个正确性主张，作为主张之对象的正确性可以是一种形而上的客观正确性，但

是经过主体之间的证立之后，这一客观正确性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客观正确性。也就是说，

马克思时代的主体哲学的认识论对应的是强度客观性的符合真理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

共识的产物，对应的是共识真理观，即经过主体间证立的适度的客观正确性。“求”作为正

确性主张意味着用共识真理观替代符合真理观，用证立和检验取代形而上的独断与教条。

然而，相比主张正确性的交往行为，市民社会中的交易行为因符合人的逐利性而更为

普遍。交往行为是说，人与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由此产生了正确理解的需求。

但是，人们并不总是为了正确理解而交往，很多时候都是受到利益驱动而发生交易行为。

当且仅当行动者提出正确性主张，每个交易行为都可能是一种交往行为。为了保证交往

活动正常进行，交往行为有意义和有效率，主体间就要遵守一定的话语规范和交往规则。

这样一来，交易行为可以通过交往规则加以重塑。交易行为的动力一般来说是逐利而非

正确性，但是经过交往规则的规制，就可以实现利益驱动下的商业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主张

正确性的交往行为，由此达成的合意就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既可避免公

共机构沦为名利场，又有助于化解社会的两极分化。

（三）一种包容性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一种认知方法与工作方法，也是一种目的论和价值观。凡方法者都意味

着思维过程性和实践程序性，但是，实事求是不是形式的、中立的程序，而是指向特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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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出发，至少有一部分人不会对正确性发生兴趣。但是，为了长久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部分人也会对正

确性感兴趣。

关于动机来自道德义务（ａｕｓＰｆｌｉｃｈｔ）还是法律义务（Ｐｆｌｉｃｈｔｇｅｍ），ｖｇｌ．Ｋａｎｔ，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
ｔｅｎ，１９７４，Ｓ．２２－２３。
Ｖｇｌ．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ｉｎ：Ｗ．Ｋｒａｗｉｅｔｚ／Ｒ．Ｓ．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Ｇ．Ｈ．ｖｏｎＷｒｉｇｈｔ（Ｈｒｓｇ．），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ｏｒ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２０００，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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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观共识的程序。因此，实事求是是一种结合了方法、价值与程序的包容性的概念，具

有如下特征：

１．实践性
实事求是传统上是一种治学精神和方法，在古代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没有那么大，

故治学本身也是一种实践。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

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２０〕 在实

践过程中，调查研究是获得对客观世界正确认知的基本方法，是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一个

根本途径。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就需要深入社会，同群众交往，理解群

众，让群众接受和满意。

２．证立性
现代世界的公共生活秩序具有高度理性化特征。在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实事

求是首先要求的是认知上的合法性———证立性。证立既不是主观性，也不直接达到真理

客观性，而是通过主体间论证和证立的适度客观性。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坚持可证立的

实事求是原则，就意味着严格遵守党内民主生活法则，立法必须遵循法定民主程序，司法

则要遵循推理和论辩法则，只有每个主体都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证立过程中，才能产生最

体现民心与民意的客观共识。

３．检验性
实事求是强调的是一种实践检验和勇于纠错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理论证立与必

要的意志决断之后，对实际状况进行调研、论证、检验与纠错。〔２１〕 经过历时性的实践检

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

４．共识性
实事求是既不是形而上学，又不是政治神学，而是公共理性，但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

公共理性，而是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共识，特别是充分关照社会底层的参与，在理

论证立和历史检验之后，形成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社会共识。

５．主张正确性
实事求是是一种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方法，以上四个特征既有相关性，又有所疏

离，能够将四个特征连接起来的是“求”，即正确性主张。每个行动主体都要从实际出发，

但为了得到判断的客观性，就要提出正确性主张，从理论上加以证立，实践上加以反复检

验，最终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

因此，实事求是可以描述为一种循环式上升的程序：“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

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这个程序包括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其中正

确性主张是一个驱动力环节，总是推动这个程序不断向上发展与升级，使得实事求是成为

一种方法与价值兼收并蓄的程序理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法律实践当中，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就意味着只有遵守这一程序，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达致具有适度客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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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１９页。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

查就是解决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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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共识，发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二　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与党章的规范化进程

政治原则是政党或组织所遵循的理论准则与行动纪律，它表达的是政治组织的立场、

方法和理想。《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

实质和核心，历史上看，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实践的优先性，正确处理实践与理论的

关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二是认识的有限性，人类理性认

识具有局限性，因此要注重实践的探索、经验的归纳和教训的总结；三是方法的检验性，理

论的应然逻辑与实践的实然逻辑不同，二者不可混淆，理论应然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

验，才能成为普遍接受的路线、方针、政策。〔２２〕

然而，从上文所述的实事求是理论观察，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论，认识的有限

性以及方法的检验性都可加以深化与升级，实事求是因此表达的是一种探索与纠偏的辩

证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首先，实事求是是一种探索

与纠偏的辩证机制。中国革命和建设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道路探索过程中

出现偏差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坚持以该原则为指导，这种偏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纠

偏。其次，实事求是是一种实践检验与证立机制。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时代危机之下，

无数先贤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但经过实践的淘洗之后大多湮没在历史中。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但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末，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改革开放”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两条必须做出

选择的政治路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只

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才能顺利进行。”〔２３〕四十来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用实践检验了改革开放的正确

性，再一次表明实事求是原则的真理性。最后，实事求是是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承

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承认对规律认知的有限，承认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拥

有中国改革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知识，所以不过分追求宏大而理想的方案设计，而是注重群

众的智慧，相信人民的力量，实现专业知识与基层群众智慧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实事求是的三种机制充分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制定与演进中。党规与国法相统

一是我国政法体制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党章是党规党纪的根本法，一部党章的演进史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缩影。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初创

阶段、探索阶段、丰富阶段以及建立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章也经历了相应的修改，

版本多达十八个，但始终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与精神。

第一阶段是从党的一大党纲到七大党章的初创阶段。１９２１年党的一大并未制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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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海青：《哲学视域中的“实事求是”———基于４０年改革开放的一种解读》，《理论视野》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第２２－２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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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但是以党纲的形式规定了党的政治纲领、领导与组织制度等。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章，

为以后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一方面

强调党的纪律性，另一方面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时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强于实践的特征。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在党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命题在党章中体现为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与任务。在方法论上，党提出

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阶段，也可以说

是理论证立与实践检验的过程。建国初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转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所面对的

主要问题。八大党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党章，相比起七大党章，八大党章

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以及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等内容上做了修改。虽然八大党章反对教

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也指出当时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

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但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条件限制，八大党章许多正确的认识并未坚持

下去。党的九大和十大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背离了

实事求是原则，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１９７７年党的十一大试图
纠正错误，但是在“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间产生分歧。十一大党章虽然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但却继续九大和十大“继续革命”的论调，背离了中国

社会实际和建设规律，最终在实践中被检验为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发展阶段。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党从实
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做出判断，对我国的主要社会

矛盾做出正确表述，即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形势和新经验，党章亦因势而变，

十四大党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内容写入

其中。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章的修改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初步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第四个阶段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阶段，也即逐步形成客观共识的阶段。
２０１７年十九大召开，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未来任务做出了承上
启下的历史总结。十九大党章共修改１０７处，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进入新时代进行历史定位，同时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

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

大成就，是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２４〕 三是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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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充实，提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

强国”。四是突出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从严治

党，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十九大党章的修改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然结果，是从

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知上达到了更加客观的高度。

从党章演进史观察，党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起步、探索、证立、检验到达成共

识的过程。党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党章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凝聚着具体

实践的成果，浓缩了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党就少走一些弯路，就离成功更近一点。

三　实事求是作为法律原则之立法原则

我国《立法法》规定了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性原则如宪法原则、法治原则

之外，主要包括实事求是、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在立法中主要体现

为：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２５〕法律的立改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

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完善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原则构成了立法活动中民主立法和

科学立法的基础。民主立法关注的是立法本身的参与度和真实性，对应的是“实其事”；

科学立法讲求的是立法素材的加工与立法目的的达成，关注的是客观性与正确性，对应的

是“求其是”。单纯强调其中之一，都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民主立法追求的是多

数人包括底层群众之真实民愿，〔２６〕科学立法诉求的是合规律之正确性，〔２７〕在真实民意与

客观规律之间并非严丝合缝，实事求是作为立法基本原则居于二者之上，作为解释规则立

于二者之间，可以化解与弥合二者之间的罅隙。

（一）实事求是原则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统一

２０１１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
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法律规范的完备，〔２８〕此后大量的立法活动使得法律规范不断充实和

完善，然而，制定法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却并未与数量庞大的法律同步增长。原因多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主导立法的基本观念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科学主义，

以理性建构主义态度寻求绝对正确的客观立法；二是经验实用主义倾向，为迎合特别利益

或者短期效应而匆忙立法，陷入立而后改，改而后再立的循环。这两种倾向不仅有损法律

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有损正义和公平价值的实现。为了避免这两种倾向，就需要坚持实事

求是的立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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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真著：《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９５页。
《立法法》第５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多种途径参与
立法活动。”

《立法法》第６条规定：“立法应当……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
责任。”同时参见关保英：《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７５－９１页。
参见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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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所谓科学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非是事物的真理性问题。真理是客观事物及

其规律在人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与自然科学真理的最大不同在于，

人类社会总是无法脱离于具体的时空条件。“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２９〕对

于立法这种人类社会活动来说，其自身的真理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之维，否则就可能

丧失自身的真理性。从真理性的角度观察，科学立法包括科学地进行立法以及立法的科

学性两个方面。前者指立法活动本身要遵循立法规律，在立法参与、立法设计和程序要符

合科学规律，后者指立法内容上的科学性，即立法内容以社会关系以及法律体系自身的规

律性为依归。然而，无论是立法活动，还是立法内容具有科学性，都不等于所立之法就产

生了法律效力，因为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必须符合民主正当性的活动。

现代法律都有其正当性依据，表达的都是人民的主权意志。立法既出自人民之手，同

时又施之于人民，这是立法的人民民主性的根本要求。民主立法的直接体现就是作为立

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事立法工作。相比起立宪，人大立法的

实现往往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立法过程通过多数决的方式来实施。无论是立法主

体的民主代表性还是立法过程的人民参与，人大立法所表达的都是宪法之下的多数人的

意志与利益。在具体的立法内容上，立法的民主性通常就表现为社会共识。也就是说，如

果说立法的科学性关注的是真理，那么立法的民主性追求的就共识。真理与共识并不一

致，尤其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法律关系时，偏执于任何一边都可能导致立法本身远离

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对于民主立法来说，它坚持的共识观其实是一种程序的真理观，同

这种程序的真理观相契合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２．弥合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观察真理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主体哲学的符合真理观，二是主体间哲学的共

识真理观，前者往往用之于自然科学，后者则行之于人文科学。〔３０〕 若将立法的真理性理

解为立法者的共识，那么，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当可一致无虞。然而，在涉及复杂社会

关系的立法活动中，共识不等于真理。多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短视的，公共利益也未必是

多数人利益的总和。实事求是原则意在弥合共识与真理的罅隙。如哈贝马斯所言，真理

不是陈述的属性而是陈述的内容的属性，在一个陈述中，真理只是有效性主张的对象，可

以在相互论辩中得到承认或拒绝。〔３１〕 因此，共识不可混淆于真理，成为立法科学性依据

的不是真理，而是基于理由与论辩的共识。任何能够提出理由者都参与了立法过程，立法

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吸收了理由和证立的要素从而成就了自身的科学性。

而且，共识不等于真理之外，更麻烦的是共识甚至不指向真理。如前已述，实事求是

原则在立法活动中就是一种从民主共识尽可能通向科学真理的桥梁，关键环节在于

“求”。“求”是一种指向真理和正确性的主张，而且提出这一主张是法定义务。从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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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列宁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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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民主原理出发，立法意志涉及三个不同的世界：超越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以及主观

的世界。〔３２〕 超越世界的正确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强客观正确性，而理性世界中的正确性则

是适度客观的正确性。若要确保理性世界不至于沦为主观世界，适度客观正确性需满足

两个要求，一是指向真理的强客观性的追求，二是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程度。前者是后者的

前提，就前者来说，若没有正确性主张，这种指向就容易偏离，理性世界不仅失去道德秩

序，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秩序的长久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观则更进一步，立法共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

成为更接近真理的科学共识。“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

展而达到这样一点。”〔３３〕也就是说，在民主商谈的共时性证立之后，还需要经过历史实践

的历时性检验。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立法既不应坚持可在一次立法活动中就实现绝对

客观正确性的教条，又要摆脱立法是多数人意愿的经验主义观点，而是在宪法权威之下，

立法者秉承正确性主张之义务，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证立和检验，最终达到科学与民主

两个原则最优程度满足的立法。

（二）实事求是原则指引下的立法机制

为了实现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要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

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

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３４〕 我国的立法机制并非单一

的议会立法体制，而是同时包含了人大的纵向商谈机制、政协的横向商谈机制以及基层参

与的群众商谈机制。

１．纵向的民主商谈立法：全国以及地方各级人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也是人民当家作

主最重要的方式。历史上看，这一制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产物，〔３５〕既不是简单模仿苏联的

苏维埃制度，〔３６〕又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３７〕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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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５０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１２页。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代议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实

现普选，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代议制等设想。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创建了苏维埃（即代表会议）国家制度，将马

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上不懈探索，从党成立之初的

“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纲领，到革命根据地时期苏维埃政权以及抗日期间建立的具有统一战

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

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

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人民代表会议。”参见《毛泽东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５页。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

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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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立法体系中，人大对立法具有主导性作用，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不仅

把握立法方向，引导法律的价值和原则，而且决定法律的内容，从技术上完善法律的形式

和体系。因此，从实事求是原则出发，我国的人大立法应体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立法

取向于中国实际而非外来的法律以及某些群体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第二，不应设定绝

对正确的立法，所有的立法都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三，立法的目的是建构共识，人大代

表提出其正确性主张经过大会的商谈从而达成共识，对未达成共识部分进行修补，就人大

的议事规制和程序进行补充完善；第四，我国现在处于改革时代，法治处于转型时期，立法

的稳定性、前瞻性与实践发展都难以协调，因此文本之法未必是能用之法，故我国立法也

属于“实验性立法”，〔３８〕具有尝试性、实验性的特征，是正确性有待实践检验的立法。

２．横向的民主商谈立法：人民协商
民主立法不能仅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过程，还包括横向的民主协商过程，即

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在我国的立

法实践中，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人大立法的补充，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

度。它既非一党专制，又根本有别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典型的横向民主商谈机制。虽

然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两者地位的重要性高低不言而喻，但在

政协开会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会议参与的一方，它与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在“平等协商”基础

之上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长建言献策，虽不享有最后的决

定权，但在这一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最终结果的确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推

动作用。因此，即便意见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这一民主过程也充分表明了国是的“证立性”。

具体来说，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也是实事求是原则

中证立环节的基本内容，是立法产生约束力的重要手段。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在调

研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反映民意，贡献立法建议。而且，很多政协的组成人员都有专业背景，

他们参与到立法商谈中，可以帮助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立法人员加深对专业领域与技术化

问题的了解，从而在对相关问题具有较好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性。

确切地说，横向的民主协商立法是以各级政协专门委员会为平台，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法

制委员会、政府法制机构和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的立法协商格局，它可以最大限度将社会各界

民众的心声体现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升立法治理的品质。〔３９〕

３．基层参与的民主商谈立法：群众路线
议会立法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变成利益集团的交易市场，故克服资本集团

控制下的议会立法是公法理论的关键议题。〔４０〕 实事求是原则并不反对议会立法，而是通

过横向政治协商将社会精英群体纳入到立法者群体中来，但这还不够，只是保证了政治和

社会精英，基层民众缺乏代表性。因此，实事求是原则还要求走群众路线。如在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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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性立法的相关讨论，参见吴汉东：《“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及其实践———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

设立法为中心》，《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１２９页。
参见陈鹏：《复杂社会的治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分析视角》，《理论月刊》

２０１９第５期，第９９－１０５页。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著：《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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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立法史上，凡特别重要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往往会引起全民大讨论，基层的人民群

众能够参与到立法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然而，群众在国家立法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历来是个难题。很多法律在表决

通过之前往往要向全社会公布法律的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固然是我国立法活

动贯彻民主原则的体现，但这种程序并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权益反映在立法中，一是因为

这样的参与方式太过零散，不利于选择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况且许多群众并不懂法律；

二是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经常石沉大海，得不到立法机关正面回应。立法本身

是维护人民利益，当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问群众利益、忽略实践的角色，

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人民群众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具体

包含四方面内容：第一，坚持党的意志的领导性；第二，立法过程中必须有基层调研的论

证；第三，法律制定过程中向社会公布草案，而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具有代表性的群众意

见予以汇集，充分考虑采纳，对于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的群众观点，立法机关应当予以回

应，详尽说明采纳的理由以及不采纳的理由；第四，立法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于人民

群众意见较大的立法及时修改废止。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立法的三重机制体现了充分的代表性和证立

性。纵向的商谈方式可以确保立法的公共性，横向的民主商谈方式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前

沿性和社会利益，而群众商谈则是反向的纵向商谈，确保了社会底层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

还有足够的话语权空间。如此的立法体制，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和社会主义

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

四　实事求是作为法律原则之司法原则

实事求是作为法律原则一直以来主要被视为司法程序的原则。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

直接将实事求是四个字规定于法条之中，却有着特定的法律表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４１〕 这一表述见诸我国的诉讼法中，成为实事求是司法原则的经典表达。一

般来说，实事求是作为司法原则要求司法要反映客观世界，体现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其中，“实事”是司法中的法律事实而非客观真实，司法判决所依赖的事实根据不是纯粹

客观的原始事实，而是“规范性”加工过的法律事实。“求”就是提出正确性主张并加以证

立，“是”则是指经过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司法判断。实事求是因此是一种兼容了认知、价

值与方法的程序理论：法官在司法程序中负有义务提出正确性主张，以事实为据，以法律

为准，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适度客观的判决。

（一）事：从原始事实到法律事实

法律规范的根本属性是规范性，正如质量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是事物量的尺度，规范

性是法律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事物和人的行为的尺度。一个事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律事物，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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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司法领域中就“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法律原则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诉讼法学的学者，其中代表

性的包括：张全能：《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探索》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３７－１３９页；邓建民：
《论实事求是原则与刑事诉讼原则》，《现代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１０７－１０９页；侯忠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河北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４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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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它是客观事物与规范性的结合，这是法律世界的密码。〔４２〕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一

般包含两部分，即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事实构成是指将案件事实归属为法律事实，法律

后果则是基于归责方式从法律事实得出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结构的两部分分别对应实然

与应然，实然与应然的两分法是法学思维的基本模式。规范性对应的是应然，事实因此有

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一种是法律事实。前者属于实然

范畴，后者属于应然范畴，法律事实不等于原始事实，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法官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难做到还原原始事实，进入法律视野的原始事实都发生在过去，法

官对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规则，由此认定的事实则是法律事实。

（二）求：从“事”到“是”的正确性主张

实事求是之“求”是正确性主张，从实然的“事”不能推出应然的“是”，正确性主张是

从“事”到“是”的桥梁。它由三个要素组成：（１）正确性的断言；（２）可证立性的保障；（３）
对正确性承认的预期。〔４３〕 首先，正确性主张的核心在于，行为主体总是与主张法律行为

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是正确的断言行为相联结。其次，正确性意味着可证立性，任何人提出

正确性主张的同时也提出了可证立的主张。〔４４〕 基于这一主张，法律不仅设定了普遍的基

本证立义务，而且还要求最优化地实现或履行该义务。最后，正确性主张包含了对可证立

性的保障，并且在断言和保障之外还存有第三个要素———预期，即主张提出者可以预期，

义务方会承认断言的正确性。正确性主张包含的预期是一种法律规范意义上的预期。〔４５〕

“求”具体包含两种正确性主张，一种是理论证立的正确性主张，一种是实践检验的

正确性主张。理论证立是指在法定庭审期限内进行的证立，对于客观正确性的主张聚焦

在终审判决上。实践检验的正确性主张聚焦于终审判决之后，如果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

判决是错误的，那么，就要启动再审程序，即便正义是迟到的，但是永远不能缺席。

（三）是：价值与实践的统一

“是”指的是根据程序与方法作出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裁判。这个裁判若要达到适

度客观，就需要一种特别的程序机制，具体包含三部分内容：司法程序是实体与程序的结

合，方法则是论辩与证立，实践检验则是对于错案的追究。〔４６〕 第一个部分涉及到的比较

典型的是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之争，第二个部分涉及的是内在推理还是外在论辩更容易

实现客观判断，第三个部分则是指实事求是原则与终审判决生效之间的争议。

·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５页。
Ｖｇｌ．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ｉｎ：Ｗ．Ｋｒａｗｉｅｔｚ／Ｒ．Ｓ．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Ｇ．Ｈ．ｖｏｎＷｒｉｇｈｔ（Ｈｒｓｇ．），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ｏｒ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２０００，Ｓ．６ｆｆ．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

处以刑罚。”又如该法第６１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
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Ｖｇｌ．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ｉｎ：Ｗ．Ｋｒａｗｉｅｔｚ／Ｒ．Ｓ．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Ｇ．Ｈ．ｖｏｎＷｒｉｇｈｔ（Ｈｒｓｇ．），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ｏｒ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２０００，Ｓ．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

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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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原则之争是中国特色法律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有学者认为是

程序与价值之争；〔４７〕亦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事实求是原则，因为无罪者即无

罪，有罪者即有罪，通过主观判断无法推定是否有罪，故而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背

离。〔４８〕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无罪推定主要是一种形式价值论，它强调的是对被告和嫌疑

人的形式意义上的保障，如果教条化，就会伤害实质权利和价值，而实事求是是一种包容

性理论，追求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实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事实，故二者之间不是

相互否定，而是前者包含在后者意涵当中。〔４９〕

司法程序的法律方法中的内在推理与外部论证之争是近十多年来的热点问题。司法

程序无疑是一种法律设定的权威裁判程序，但是，这一过程绝非法官独自完成的事业，而

是参与诉讼的各方主体之间交往和论辩的过程。〔５０〕 法官必须严格遵循论辩原则，凡有主

张就得承担证立的义务，证立义务始终是约束法官主观恣意的重要条件。参与诉讼的各

方主体要能够充分参与到案件审理的程序当中，确保能够对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影响，这

既是诉讼法程序正义的要求，又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实事求是与终审判决效力之间的张力是价值与实践之争。所求之“是”，即客观正确

的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发现错案之后，严格遵循依法纠错。中国司法实践本

身有着极强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取向，具体的司法裁判要同时体现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三者共同构成对一个具体裁判的实践检验标准。以刑事诉讼为例，由于刑事案

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故而刑事诉讼的错案纠正机制比民事诉讼更为精

密复杂。除了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外，刑事案件即便已经终审判

决，一旦发现错案，人民法院都应重审、重判，对于因冤假错案遭受损害的人予以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以及国家赔偿等，例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在发现属于错案

后，司法机关积极认识和改正错误，对案件进行重审，为受冤者正名，并且给予精神损害赔

偿。最后，必须贯彻人民群众在错案纠正过程中的作用，司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鼓励

群众积极纠举错案，既为冤假错案的发现开辟了新渠道，又提高了人民群众纠举错案的积

极性，使得错案纠正程序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五　结 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建设

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康德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主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

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沿袭了主体哲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根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

工作方法的产物。实事求是不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普遍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与法律领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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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易延友：《论无罪推定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政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２３页。
参见邓崇范：《坚持实事求是，扬弃无罪推定》，《求是学刊》１９８３年第３期，第５１－５４页。
参见梁玉霞：《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选择与理念调适》，《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６－１１１页。
关于司法程序是一般普遍实践论辩程序的一种特例，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Ｎａｃｈｗｏｒｔ：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ｅｉｎｉｇｅＫｒｉｔｉｋｅｒ，ｉｎ：
Ｄ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Ａｕｆｌ．，１９９１，Ｓ．４３０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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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党规与国法的统一性所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不等于主体哲学上的客观性，公共性建立在社会共识或公理基础

之上，而主体哲学的客观性则对应的是真理性。是公理而非真理构成了政治与法律权威。

公理不等于真理不代表公理不会成为真理，连接二者的是实事求是原则，它在主观与客

观、实然与应然的二元论中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

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它不等于中国或任何一种地方性，也不是某种形而上学

价值，而是沟通二者的必经之路。因此，实事求是这一实践程序理论打通了普遍原理与地

方生活实践的千沟万壑，为各种文明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理论借鉴。作为一项重要的

政治原则，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党规体系的根本

法———党章的历史演进中。在党规与国法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中，实事求是发

挥着党规对国法的引领作用，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在立法领域，它化解了科学立法与

民主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坚持群众路线、政协制度以及合理调整人大代表的构成充

分保证立法的民主代表性，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立法共识；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破除

“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一系列价值的教条化，从实际出发，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实现

司法裁判在价值与程序，形式与实质上的统一。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ｆｒｏｍｆａｃｔｓ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ｗｉｔｈ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ｆｒｏｍｆａｃｔｓｉｓａ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ａｔ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ｓｕｃ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Ｉ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ｌｉｎ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ｆｒｏｍ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ｆｒｏｍｆａｃｔｓ，
ａｓ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ｂ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Ｐａｒ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ｓａ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ｆａｃｔｓ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ｓｂｙＰａｒ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ｌｐｓｔｏ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ｉｔ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ｆａｃ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ｕｎｔｉｌｐｒｏｖｅｎｇｕｉｌｔ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ｗｉｎ
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ｂ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ａｔ
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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